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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鉴

学员路考撞伤路人
考官驾校当了被告

通讯员 善筏

嘉善的张女士在驾考时，因一时紧张，把路人袁老伯给撞
了，由此，也给车上的考官和所在驾校带来了一场麻烦官司。

袁老伯，今年67岁。至今他还记得前年7月10日那一幕,
他开着电动车在嘉善的环城东路路口转弯时与同向左侧一辆
驾校用车相撞，“我就看到在转弯时旁边开来一辆驾校用车，
里面坐着两个人，车速很快，直接撞在了我身上。”袁老伯说。

袁老伯说，事发时，他腿部被撞伤，尤其左踝关节肿胀青
紫，事后被送至当地医院进行治疗。经检查，袁老伯被撞至
左踝关节脱位。其间，驾校方态度也算不错，垫付了3万元治
疗费。

后经嘉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车里坐着的考官
周某负事故全责，袁老伯无责。另查明，考试车的所有人为嘉
善一驾校，已在保险公司投保。

因为需要鉴定伤残情况，在时隔一年多后，袁老伯才把路
考时的考官周某和驾校以及相应的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告上法
庭。袁老伯认为，这起车祸与驾校存在安全监管漏洞有着必
不可少的联系,这起事故导致自己受伤，经鉴定伤情已经构成
十级伤残。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自己各项损失合计
12万余元。

事后，原、被告达成了先由保险公司赔付12万余元，驾校
方在交强险、商业险外再赔偿袁老伯4993元的调解协议。

前妻变更股票账户密码
男子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法官：驳回诉讼请求

通讯员 邵慧彬

小陈与小李曾是一对夫妻，两人于1999年登记结婚。2012
年 10 月，双方因感情不和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约
定，由男方小陈分给女方小李10万元和一辆小轿车，其余财产均
归男方所有。此后，两人各奔东西。近日，男方小陈以不当得利
一纸诉状将小李告至三门法院，要求其返还在股票账户内的资金
4万余元。

小陈起诉称，小李在 2007 年开设了一个证券账户，用于炒
股。按照离婚协议，该账户里的钱应当归小陈所有。离婚后，虽
然该证券账户仍在小李名下，但因知悉该证券账户的账号密码，
小陈也是股票交易的实际操作人。就在不久前，因自己忘记了转
账密码，小陈向小李询问，但对方没有告知。不仅如此，两天后，
小李还把该证券账号下的所有密码全部进行了修改。小陈说，为
了这事，他多次与小李协商，但是小李每次都以要把钱留给儿子
为由，拒不告知。小陈认为，小李修改密码构成不当得利，要求小
李返还账户内的资金。

而小李却称，该证券账户在婚内开设的确属实，但是账户里
的钱是她母亲的，也一直由她操作管理，虽然以前偶尔也会跟小
陈商量选哪支股票，但这个证券账户跟小陈没有任何关联，小陈
没理由要回证券账户里的钱。此外，即使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两人已经离婚3年多，诉讼时效已经过了。

法官说法：
办案法官表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

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是本案的证券账
户开设在小李名下，小李对于该账户具有操作交易的权利，其行
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驳回了小陈的诉讼请求。

防患未“燃”
新华社 蒋跃新 作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没能在春节期间将购买的烟花爆竹燃放完毕。消防部门提醒，烟花爆竹在家中长期
存放将带来严重安全隐患，必须妥善处理。

法制漫画

法官说法

以案说法

同居男女分手，孩子怎么办？
王卫国

日前，23 岁的四川籍男青年
小满与22岁的河南籍女青年小陆
双双走进嘉兴南湖区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请老娘舅徐桂宏帮忙调
解纠纷。

小满与小陆 4 年前来禾打工
时相识。由于年轻且涉世不深，
加之法律知识欠缺，相恋不久便
同居，并于 2014 年上半年生下
一女。

孩子出生了，可稚气未脱的
小满和小陆根本不具备操持家
务及经营家庭的能力，于是在抚
养小孩及家庭开支上两人经常
发生口角，在争吵中时不时地提
出分手。

老娘舅了解了他俩发生纠纷
的基本情况后，做了深入浅出的
引导。特别指出，他俩应该就如
何居家过日子好好沟通，同时劝
导他俩去补办结婚手续。听了老
娘舅的一番劝说，两人都感到老
娘舅的话有情有理，表示回去后
双方会好好商量。

哪知，过了 1 个多月，两人再
次闹到法院，这次，女方说男方近
来经常赌博而且输赢较大，男方
则对女方迷恋网聊表示反感。
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表示日子
绝对过不下去了，这一次非分手
不可。

见此状况，老娘舅指出，如果两人的感情实在无法挽回，那长痛不如短痛，但前提是必须明确孩子的监
护权及抚养费支付等事宜。

然而，在谈到实质性问题时，两人又产生了分歧，为不让双方再无休止地争吵，老娘舅向他俩宣讲了相
关法律知识和通常给付抚养费的标准。

最终，在老娘舅的指导下，小满和小陆签下协议书，明确了非婚生女儿由男方小满抚养，小陆每月支付
抚养费900元。日后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等由两人各承担50%，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另外，两人还就
探视孩子的问题和分手后男婚女嫁互不干涉等事宜在协议书中作了明确。

一桩不受法律保护的男女同居关系纠纷就此成功解决。（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老娘舅有话说：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未婚同居的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一样，享有合法权益。

同居后双方认为具备了感情基础并有意愿结合的应去办理结婚手续，如没有缘分继续共同生活，可解除同
居关系。如有子女，则应当明确子女监护权及抚养费、探视方式等事宜，如双方协议不成，可走司法途径。


